
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外語能力測驗成績說明

各送考機構使用「外語能力測驗」成績時，除參照本說明之能力指標外，應就下列事項酌予考量，方能遴選符合各單位所需人才，

執行業務或赴外受訓：

(1) 不同專業所需之語言能力不同，應視業務需求，適度調整。

不同專業或學科領域所要求的語言能力項目不一、程度亦不同。一般而言，法、商類在口語表達能力上要求比技術類或

藝術類高；翻譯、文案職場，對讀寫能力的要求高於口語表達能力。因此，不宜以聽力、用法、字彙與閱讀及口試四項

成績的「總合」或「平均」之單一分數，作為唯一篩選標準，應視各單位業務對此四項能力的需求程度，適度調整比重

或加權。

(2) 聽力、用法、字彙與閱讀及口說四項能力成績表現不均時，該如何取決？

一般而言，應考人的用法及字彙與閱讀成績達一定水準後，一旦置身該外語環境，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進步較迅速。反

之，若用法及字彙與閱讀成績仍低於水準，則在聽力與口語方面進步較緩慢。此乃因前者對該語言已有基本認知，只是

缺乏使用的機會與環境；而後者在兩種能力皆弱的情況下，聽力與口說要有長足進步，則需較長的時日。

(3) 赴外受訓或執行業務所需的口說表達能力，應如何決定？

應就赴外受訓、執行業務內容而定。譬如，訓練計劃若包括討論及辯論項目時，應要求較高的口語表達能力；若僅為團

體考察或有隨團解說人員時，則毋須要求過高的口說能力。

A. 聽力、用法及字彙與閱讀測驗各項成績說明：

本中心聽力、用法及字彙與閱讀測驗成績係按統計學理，採用「標準分數」，根據歷年參試者答卷之成績調整為標準

分數，以 60 分為平均分數，每一標準差距為 20 分。一般應考人成績分布大致如下：

平均分數

標準分數 20 40 60 80 100

分數分布 2% 14% 34% 34% 14% 2%

標 準 分 數 測 驗 項 目 說 明 備 註

聽 力 可自在聽懂大部分常速談話。

用 法 熟悉語法結構。80 以上

字 彙 與 閱 讀
能閱讀較深入或專業的讀物，例如：大

學用書。

可考慮出國參加學術性或技術性訓練計

劃，得免語言訓練。

聽 力 能聽懂一般常速談話，但偶須重複。

用 法 頗知語法結構，但可能有些語法錯誤。70 – 79

字 彙 與 閱 讀 能閱讀一般讀物，例如：報章雜誌。

可考慮出國參加學術性或技術性訓練，但

如能在國內先接受全日語言訓練再出國，

更佳。

聽 力 經重複或解釋後，能大致聽懂常速談話。

用 法 大致瞭解語法結構，能應用基本句型。60 – 69

字 彙 與 閱 讀 大致能閱讀常用字在 3000-4000 字的讀物。

(1) 65-69 分：可考慮出國參加非學術性訓

練。

(2) 60-64 分：可考慮出國參加非學術性訓

練，但如能在國內先接受全日語言訓練再

出國，更佳。如為學術性訓練，則必須先

接受全日語言訓練，始能出國。

聽 力 能大致聽懂重複且減慢速度之談話。

用 法 大致瞭解基本語法結構。50 – 59

字 彙 與 閱 讀 具備基本常用字彙，能大致掌握短文概要。

不論參與學術性或非學術性訓練，均須先

接受全日語言訓練，始能出國。

聽 力 能大致聽懂重複且緩慢速度之淺易談話。

用 法 具備粗淺語法概念。49 以下

字 彙 與 閱 讀
能大致看懂日常生活相關的淺易文字或短

箋。

建議加強語言訓練。



B. 口試成績說明：

本中心口試成績分六級，最低為 S-0，最高為 S-5，S- + 表示該成績介於「所示等級」與「所示等級+1

級」之間。例如： S-2+ 表示介於 S-2 與 S-3 之間。S-0+ 表示僅能使用約 30 個基本單字。

等級 說 明

S – 5
口語表達能力相當於以該語為母語，且受過教育的人士所用的語言程度。

在各種場合使用該語極流暢，足使以該語為母語的人士所接受，包括字彙、成語、俗語以及
有關文化背景的知識在內。

S – 4
在職務上各種場合，均能正確並流利地使用該語。

能使用精確的字彙，以流暢的語言參與職務上的談話，雖仍與以該語為母語的人士有別，但
即使在不熟悉的話題上，也能適切交談。鮮有發音或語法錯誤，並能從事非正式的口譯。

S – 3

關於實用、社交或職務上的話題，能以正確的語法與足夠的字彙在正式或非正式的談話中討
論自己的興趣與專長。

常速的講話全懂。字彙足供表達，不必為用字而感到困擾。外國腔調可能仍明顯，但語法相
當好，即使有錯亦不致使聽者不解或困惑。

S – 2

能應付日常社交需要與工作上有限的要求。

說話雖然不太流利，但尚可在社交場合中自由應對，包括介紹或談及時事、自己的工作、家
庭、經歷等。可以應付有限的工作需要。至於比較複雜或困難的，則需要他人幫助。對非專
門性之話題，大多能瞭解主旨，而其口說字彙只能迂迴表達意思。音調雖常有錯，仍能讓人
瞭解。基本構句雖謂正確，但語法尚不夠自在應用。

S – 1

能應付旅外時基本需要和禮儀上最低要求。

對十分熟悉的話題能發問並回答。因對該語的經驗有限，對方必須緩慢地說，甚至重複或重
新解釋，才能瞭解簡單的問答。口說字彙除了表達一些最基本的需要外，幾乎不能表達任何
意見。發音語法常有錯誤，但以該語為母語的人士，若常接觸如此程度的人，尚可瞭解。雖
說個人熟悉的話題和基本需要因人而異，但 S-1 級者，應該能叫簡單的菜、找旅館、問路或
指路、購物與報時。

S – 0 無使用該語言之能力。


